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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加
軍
撤
消
L
至
少
有
三
百
 

十
六
名
軍
人
 

及
文
官
受
到
骸
敏
6

彼
5
時
公
佈
若
十
軍
事
基
地
仆
結
朿
。 

在
卑
詩
省6
面
之
錦
碌
軍
械
庫
一
广
及
蓮
陷
海
 

軍
供
腐
站
均
寫
朿
。

雲
埠
之
加
。
冢
站
取
消
。
一
雲
埠
之
研
究 

及
搶
叔
站
 

4111 會
轉
移
至
高
莫
斯
。

國
防
部
長
避
再
度
公
佈
：
將
來
政
府
仍
 

然
繼
續
減
少
書
虚
地
,
但
增
一
加
其
他
方
面 

之
車
力
.
，
可
便
國
防
更
加
有
效
率
及
更
經
濟
 

(
温

墓

矶
)
礪
池
門
潮
長
安
得
遜
謂
 

中
央
政
府
國
際
部
决
定
將
在
髭
島
國
際
機
塌
 

撤
消
皇
家
加
率
軍
，
對
放
烈
必
滿
。
面
之
經
 

濟
受
到
很
大
樹
响
。

在
雲
禅
缶
面
，
因
国
加
".
軍
若
干
機
構
 

，
取
消
者
取
冊
，
遷
移
者
遷
參
，
泰
影
响
到
 

雲
埠
之
經
濟
继
汇
。

納
粹
科
學
家
服
備
埃
及
 

爲
以
妬
駐
加
絲
領
事
苗
S

 

■
(
漕
悉
》
以
色
列
科
加
忍
大
總
領
事
， 

戴
维
.
李
琳
祈
五
日
對
肥
者
《
••
現
在
有
七
 

一
百
名
德
國
科
肇
家
爲
埃
及
 T
"
。
他
等
均
爲
 

憎
恨
猶
太
人
色
飢
粹
殘
餘
。

彼
謂
：
以
色
硼
對K

蘇
聊
供
给
埃
及
武
 

器
之
事
,
衰
家
極
端
   

--88
儀
。

按
：
以
喉
總
領
事
昨
四
日
上
午
在
本
埠
 

車
梳
颁
喉
公
蜘
招
待
詁
者
，
帆
耳
經
誌
本
報

5
9
M
r

@
k
9
-9
v
y
@
k
^
y
 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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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本
報
特
寫
)
雲
*
 

埠
市
民
占
•
麥
基
氏
医
仁
 

在
有
三
萬
元
在
銀
行
等
一
 

待
地
去
領
取
，
可
是
他
N
 

現
，
尙
未
有
此
需
娶
。
6
一 

此
位
七
十
九
歲
之
叩
 

老
人
，
於
十
月
愛
固
蘭
 0

 

大
馬
票
之
時
，
獲
得
第
叩
 

三
獎
。
愛
爾
牌
方
面
已
*

眞

理

報

論

文

暗

示

堅

尼

地

死

後

09  
作 ^3

 

0  St "
^
 

鳶

此

 

4

假
老
 

为
錢
才
 

2

陽

此

院 
•
戲 

一 
奧 

1
地

▲

鐘 分 五 十 
-̂
 達

 
間
 

時
 影

 
放

中

蘇

E

ST

电
毎

或

刁 斯

蘇
聯
旭
堅5^6^

好
祀
份
子
的
勝 

利
，
要
中
共
停
止
論
戰
團
結
應
付
.
.
.
 

(
莫
斯
科
六
日
学
聯
社
電
)
蘇
聯
共
產
黨
今
日
重
新
向
中
國
共
産
黨
請
求
終
結
公
開
的
 

中
蘇
論
戰
，
將
此
種
公
開
論
戦
在
两
黨
間
之
私
人
秘
密
會
議
中
解
决
。 

蘇
聯
共
话
黨
之
眞
理
報
今
日
特
別
在
社
諭
中
，
認
爲
中
蘇
两
友
黨
之
微
烈
爭
論
越
去
越
 

遠
，
在
若
干
塌
合
中
及
論
爭
中
，
竟
然
超
過
了
兩
友
黨
間
之
標
早
關
係
界
線
。 

直
理
報
謂
：
「 8
焦
共
産
主
義
運
動
之
內
理
論
分
爭
是
嚴
甫
的
，
但
是
切
勿
對
於
爭
論
 

加
油
添
醋
地
掘
大
之
。
因
爲
如
此
，
只
有
損
害
了
國
際
共
產
生
義
之
運
動
。
」

19 91

単
備
好
三
萬
元
獎
金
交
 
口 

給
他
,
可
是
他
謂
；
今

SZ

日
犬
气
仍
濕
，
不
頤
出
 

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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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達
權
社
定
期
交
代
 

爲
浦
吿
事
：
本
社
定
於
本
月
八
日
(
星
期
日
) 

下
午
八
時
。
在
本
社
短
堂
。
舉
行
新
舊
任
職
 

員
交
代
典
禮
。
並
設
茶
點
餉
衆
。
同
時
召
開
 

全
箱
職
員
計
員
首
次
會
讖
。
討
論
 

«:務
娶
案

(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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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興
隆
花
舖
生
意
 

兼
有
穩
定
長
期
沽
客
。
電
話

57.6391

晚
間

AL  3.2552  
洽
商
。
大
雲
高
華
經
紀
公
司
，

金

：
自
從
他
獲
獎
之
後
，
便
有
止
多
婦

p  

人
要
嫁
他
，
陪
伴
他
，
但
他
對
於
此
等
5 

4  
提
議
置
之
不
理
。 

" 

事 

他
謂
.•
他
整
生
 

以
飮
酒
慶
祝
爲
 a  

,3

舉
事
，
可
是
他
現
在

gg

未
執
個e

他
現

E  

0
4
 
所
以
 *
遅
未
去
領
取
獎
金
，
是

要

9  

a
等
待
一
個
値
得
慶
祝
日
子
的
來
臨
，
始
"

亞
省

VALLEYV-EW

琼
殮
館
出
賣
 

用
具
齊
備
。
座
位
五
十
四
個
。
每
日
生
意
約
 

三
百
元
。
並   

<
住
宿
房
間
。
欲
知
詳
情
致
函
 

B
ox  

566  

V
a-eyview

-  A
-a.

然
顧
續
正

理
報
謂
：

是
反
映
美
國
好
戰
份
子
，
企
圖
藉
此
修
改
美
 

國
 
， 
內
政
及
外
交
。

「
同
時
，
該
。
在
幕
後
相
揮
此
次
行
刺
 

總
統
之
人
，
不
單
只
是
企
圖
順
覆
美
國
之
均
 

衡
政
治
勢
力
，
而
且
藉
此
煽
發
美
國
人
民
之
 

反
共
，
反
蘇
，
及
反
古
匕
之
瘋
狂
 
情
緖
」 

云
。

加

國

調

整

國

防

力
 

雲
埠
經
濟
可
能
受
影
响
 

(
奧
太
瓦
机
)
國 

部
長
希
里
一
。
於
今
 

日
在
下
院
公
佈
：
明
年
起
在
緬
省
邱
吉
W
埠

。
凡
我
男
女
社
員
。
務
希
属
 

逆
行
。
是
所
至
盼
。
此
俺
。

。
共
策

確
之
步
驟
，
來
處
理
|
斯
科
北
京
間
之
論
戰
 

。
因
爲
中
蘇
爭
論
一
口
解
决
，
對
依
整
個
/
 

團
均
有
重
要
之
進
歩
。

該
報
夕
.
社
論
，
审
期S
出
召
開
全
球
共
 

產
黨
大
會
之
蘇
聊
方
面
之
條
忏
。

H
理
報
謂
：
自
從
本
夏
中
蘇
两
友
黨
代
 

表
們
在
此
間
舉
行
和
談
絶
結
两
黨
之
論
戰
之
 

後
，
何
至
今
R
兩
黨
間
3
美
有
任
何
之
表
示
 

召
開
所
黨
 
代
表
會
，
以
和
平
方
式
 
終
結
論
 

戰
。

此
張
蘇
共
童
黨
喉
舌
報
同
時
暗
示
出
， 

一
蘇
聯
共
用
黨
極
之
 «

公
，
以
易
期
性
之
等
待
 

及
忍
耐
，0
定
會
畲
中
决
反
蘇
之
幅
戏
消
 

除
，
而
走
囘
发
誼
之
路
腺
。

，

該
報
絹
：
兩
黨
間
之
因
技
休
上
所
期
生
 

7
異
見
，
自
時
是
因
爲
：
時
環
境
所
迫
，二
血 

以
S
正
確
，
路
線
的
，
實
係
不
正
帷
。
但
是
 

若
經
過
事
實
上
之
考
陰
，
薪
會.
轉
變
不
同

1k 

點
。
做
此
蘇
共
將
以
忍
耐
及
期
待
以
應
付
目
 

前
兩
友
黨
之
分
歧
消
失
。

盘
報
之
論
文
是
針
對
三
年
前
在
莫
斯
 

科
舉
行
共
黨
大
會
時
，
两
黨
理
論
公
開
分
裂
 

之

*)年
紀
念
而
發
出
。

該
論
夂
同
時
攻
整
企
圖
散
 
加
「
邸 
爭
細
 

菌
」
於
共
國
 

之
、
西
方
好
戰
者
。
」 

咳
報
以
美
德
統
被
引
死
.
亡
之
事
件
為
例
 

，
稱
：
「
行
却
總
統
堅
尼
地
是
美
國
之
政
治
 

陰
謀
，
刺
殺
一
個
爲
和
平
工
作
之
領
袖
，
正 

I
f
^
l
f
^
f
t
l
^
l
?
^
l
f
^
w
r
t
v
l
^
f
z
l
u
*
t
l

e 
去
領
 

«»云
云
。

社
長
周
玉
生
 

書
記
吳
 
一 
平 

中
華
民
國
 
ft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 

日 

Iit1il1»tifliell4xtle/1jife1̂
v

自
古
紅
顏
多
災
難
 

一 

華
德
醜
案
有
餘
聞
 
一 

4

(
倫
?

五
日
美
聯
社
電
)
華
編
桃
"
 

为
色
案
以
主
角
，
裘
拉
於
今
日
與
 8
他
三
「 

7

名
同
謀
者

hi
現
法
庭
，
審
訊
她
們
共
同
予
 

2

欺 
Si
法
律
，
令
到
她
旳
西
印
羣
島
人
士
 

6

之

次
 S
3
F
蒙
受
不
白
之
寃
。 

3
一 

)

此
m
此
位
膏
肉
空
海
之
夂
郞
，
第
N
 

0

四
次
〃
此
奧
.
比
里
法
庭
出
現
,
倘
若
%
 

*

她
此
次
极
判
有
罪
，
削
可
能
入
咸
廿
八
虫
 

)

年
4
與
她
丁
同
被
控
者
,
有
其
房
友
,

〈 

~

:bT

一   

5''
之
馬
紹
财
女
郞
，
她
們
之
贝
傭
『 

+

布
碌
栗
夫
人
,
及
卅
九
总
之

ft印
人
士
呼
 

)

乱
讎
氏
,
所
存
吗
发
旬
由
認
有
.相
。
她

0

 

2  
第
 
一
次
出4
此
公
学
是
因
爲
不
遵
守
8
 
宀 

会 
庭
召
喚
作
證
,
由
控
她
另
一
受
人
欲
槍
"
 

)

殺
他
之
罪
。
她
當
時
被
罰
一
百
廿
元
, 

0

但
因
此
案
影
响
，
便
爆
出
震
動
英
國
政61

 

6

壇
及
由
界
 Z
F
普
芬
奴
醜
案
。
」 

召 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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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七
五
零
號
佐
治
街
東 

六
房
間
住
宅
。
廉
價
出
賣
。

電
詁

Joe  

R
osew

arne  

YU  7.1001

洽
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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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
新

軒

印
備
大
帯
 

花
鳥
賀
年
柬
每
百
連
即
 

中
英
文
字
定
價
七
元
五
 

毛
歡
迎
各
界
僑
胞
採
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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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其
祿
合
家
謝
啓
： 

啓
者
?
日 1

83
世
界
*

激
火
燒
殃
卢
弟
等
。
駅
 
一 

物
損
矢
 
一 
野
。
衣
物
無
存
。
荷
蒙
黄
江
夏
總
• 

堂

、
雲
山
總
公
所
、
漢
昇
体
育
曾
諸
兄
弟
端
. 

姆
等
及
桃
園
酒
家
執
事
以
及
各
工
友
親
朋
戚
 

友
等
施
以
援
手
。
濟
助
財
物
。
隆
情
厚
誼
。

.■"■,■ 

銘
感
五
中
。
謹
登
敢
言
。
藉
伸
謝
慌
。
並
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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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.

華
咨
頓
六
日
美
聯
電
 

)
總
統
詹
遜
於
星
期
 

日
在
 

两
次
之
秘
密
會
議
中
，
對
八
 

百
官
員
演
講
，
述
說
他
之
外
 

交
政
弟
哲
學
。
隨
後
白
宮
將
 

•
總
統
之
主
要
點
向
記
者
報
導
 

倉
遜
氏
之
外
交
哲
學
 6
 

美
國
必
須
要
强
大
，
必
須
婆
 

公
道
，
必
須
要
温
和
及
忍
耐
 

彼
對
國
務
院
官
員
演
講
 

時
謂
：
在
前
美
總
統
堅
尼
堆

今
後
曲
界
之
和
平
希
堂
，
根
據
 

5

.

”£&

彼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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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與
蘇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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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係
悬
今
有
筹
 

一
步
之
西
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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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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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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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日
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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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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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映
彩
色
故
野
片
 

涼

山

明

珠

 

又
名
「逵
吉
和
她
的
父
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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鮮
艶
七
彩
 

字
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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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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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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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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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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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正i

七
時
半
 

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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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亞
勞
曲
媒
炭
公
司
子
一 

本
煤
炭
公
司
。
現
由
新
手
人
經
營
。
欲
求
着
〔 

貴
快
捷
。
笋
上
等
科
炭
。

電
話

A
rrow 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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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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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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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
膏

形

惡

穷

曾

i
K
$
一
稱
爲
紙
若
虎

(
華
磁
海
五
冃
美
，聯 
ti-.

一)
跡
於
中
共
率
軍
愤
上
,
據
靴
皆
早
困
中
書
共
分
裂
,
中
 

共
飛
機
审
俄
一
乏

‘
,'0 
审
到
底
進
中
共
減
少
飛
！r

時
丁

一
位
曾
癖
在
凍
 r
服
   

«
蜒
卦
美
國
高
級
軍
言
遥
來
之
饿
， 
而
客
覆
曇
之
甲
軍
情
况
一
 

問
題
^
，
彼
弊
紙
若
虎
」
牧
窑
覆

0:..」

二

忠
執
 

A

俠
除
奸

未
被
行
刺
前
 
一 
個
月
之
時
，
世
界
之
局
勢
， 

已
經
漸
漸
地
對
美
國
有
利
，
故
此
我
們
必
猿
 

要
森
大
、
公
道
，
温
和
，
及
忍
耐
。

.-.:
:•..
:.

0
投
資
良
機
樓
業
出
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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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零4
每
份
一  

€

)

結
名
軍
零
.•
中
共
之
配
機
，
在
中
共
 

海
岸
金
上
空
鴻
少
书
財
。

， 

自
從
蘇
斯
買
術
人
員
艘
出
中
共
：，
及
 

停
止
武
器
及
外
器
輸
入
中
共
貢
，
中
共
便
 

完
全
依
 4
5
^

聯
修
人
之
府
.機
電
油
 

•>.作
， 

爲
軍
重
及
嘘5

之
用
。

-

.

中
共
 ̂

蜜
沒
有
石
油
*

源3
舞
聯
建
一 

止

16 入
後
，  

<. 盒
南
太
平
册
或
也
爾
幹
之
 

中
立
國
家
威
峰

<-•共
產
國
家
拓
取
供

1®
/-°.

■•■ 

中
共
般
金
油
缺
乏
外
，，匱
需
国
防
部
又
: 

稱
.
，蘇
聯
鬣
南
共
之
飛
機
.-
摩
赤
巳
成
变
 

陳
悠
，
零

溢

育
5
故
中
共
前
在
姪
丕
胡
取
• 

価
初
不
悪#!

之
刑
礼
，
坦
夕
亚
、r
 車
：
、 

*■
煥
寵
景
焦
鎌
瓜
，
以
修
票
機
，
便
期
»
.
 

龍
國
*

他
妙
！

u
^
^
^
l
 fe ̂̂ fe ̂: 就

法
大
国
製
査
  

®

確
儀
器
噴
射
機

1$

或
電
力j

 

控
制
之
發
動
機
。
當
前
中
共
之
主
要
問
題
 

-).X

筑
聲
八
萬
套
千
元
。
便
可
以
板
管
經
聲
,
現
關
 

媒

/i" 
萬
元

G' 
其
餘
壹
萬
=-
千
元
。..或
抵
押

-0
累 

或
批
由
樓
亲
與
陇
實
者
。
一
年
取
痴
權5

睛
M
 

即
電
話
 836.2277 •
詢
間
。
或
致
幽
 Box  257一

<: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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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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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
不

畏

死

，
何

以

死

懼

之

？

有
由
廣
東
省
寄
來
之
 
一 
封
信
說
：
「
親 

愛
的
海
關
同
志
們
••
請
於
檢
査
Z
後
，
將
此
 

書
信
送
給
白
灣
。
你
亦
是
地
球
上
之
人
類
， 

如
其
他
人
類
一
樣
。，你
不
能
讓
人
家
指
控
或

.
前
唐
片
打
街
東
一
七
六
號
世
界
旅
舘
住
客
愿
，

B

正
面
臨
到
如
何
去
保
会
現
在
擁
有
之
二
千
班
~
鑒
.•
再
者
盧
企
業
公

01 置
自
片
打
街
東
一
匕
 

四
至J

七
八
號
樓
業
今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被
火

生
命
誡
可
貫
 

愛
情
價
臣
高
 

爲
了
自
由
故
 

两
者
皆
可
拋

|

英
國
拜
倫

百
架
飛
機
。

續
.「
民
不
畏
死
，

一
焚
焼
現
决
意
在
一
九2
;
年
十
二
冃
十
，一
日 

一
即
係
星
期
三
日
淸
除
慎
內
所
有
垃
雜
碎
片
廢
 

一
物
如
存
存
個
人
財
物
意
欲
尋
囘
者Ism

刻
與
 

落
於
片
打
 ®
東
式
五
八
魏
第1

式
蒙
房
黄
，

根
據
昨
日
雲
埠
早
版
之
太
陽
報
第
五
頁
 

向
他
庵
戰
之
人
民
，
而
小 
准
許
此*>

信
件
通
 

他
辱
你
。
一
一
個
人
必
須
要
看
良
心
，M
 
不
應

幹
違
心
之
界
。
倘
若
你
不
將
此
信
投
寄
，
則

轉
載
自
台
N
之
「
自
由
中
國
®

察
什
誌
」
登
 

過
寄
往
j

?:
。

一一 

何
以
死
悔
之
？
」
「 

述
即
對
蘇
聯
勘
非
常
之
 
»9 恨
，
所
以
才
腐
 

霍
階
呼
籲
都
個
「
家
庭
的
頭
子
」
去
照
顧

,

1C1

—m
r
/
^
l
t
z
 

請
厨

一̂
?

載
來
自
大
陸
人
民
的
信
件
，
餒
■

信
係
由
中
 

他
們
的
來
信
柄
電

F1
之
宜
佈
員
丁
/

唐
我
會
曲
麟
分
國
控
为
你
。

J

國
大
陸
人
民
，
致
書
白
屬
電
方
，
睛
求
電
自
 

更
瑛
S

「
大
家
姊
」
及
 

二
家
姊
」
。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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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請
勿
忘
祀
陳
逸
雲
，
因
爲
他
證
査
信

國
連
就
盧
倫
従
洽
 
電
話
 
木
八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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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上
华
十
点
至
下
午
五
点
凡
書
物
降
T
九
二
男
女
合
用
)
一年
就
不
過
超
十
五
。
菁

雷
®
*
 

*

三
年
十
式
月
十
一
日
仍
耒
搬
法
者
f
被
認
 
弍
頁
弍
十
元
6
双
方
照
例
。
用
信
商
離
出

../■.-.4 

2

家

21-.
豪
妬
磨
断
害
批
届
如
籍
公
司
"

貫
責

.飴
此
通
吿
，

~

.
上
等
殮
室
。
宜
用
誠
實
廚
尸
名
.
。
有
長
工
b
黄

向
人
民
縮
述
在
共
產
主
義
P
之
悲
慘
生
活
。 

介
石
爲
「
尊
敬
的
祖
父
」
，
或
一 
家
常
不
頭
 

佇
，
而
不
將
之
投
遞
，
故
此
被
人
殺
死
•
，
他

有
拿
明
他
璃
意
替
白
滞
在
大
座
幹
地
下
 

子
」
。
他
們
又
^
中
共
政
權
爲
「
繼
母
」
，

曾
經
檢
查
了
很
多
人
民
之
信
件
，
而
仍
不
知
 

工
作
。
有
等
要
求
自
由中®

®

及
学
反
以
大
而
把
辭
聯
極
爲
「
惡
劣
的
鄰
居
」
。 

改
過
，
制
續
幹
違
心
之
事
。
此
是
一
種
終
結

人
生
最
暨
之
一
個
事
，
故
此
希
望
你
切
勿
 

此
尊
致
書
自
灣
電
西
之
、
陵
人
民
，0
 
城
裏
寄
來
，
信
內
上
首
寫
有
如
下
敷
行
字
：

忘

ffi
lfc.
一̂

^
^

。
」
云
云
。 

然
是
雳
之
冒
險
。
他
們
準
備
隨
時
儘
帙
生
 

「
給
予
中
共
公
安

A--
員
知
悉
，
倘
若
你
們
不
 

，:

，
編
者
按
•••
此
事1M

KM

，
就
反
映
中
 

命
，、來
间
中
共
模
會
信
件
之
幹
部
挑
戰
。
亦
 

青
百
消
國
民
政
费
攻
，
將
此
信
寄
給
合
、
國
大
陸
人
民
對
中
共
政
權
非
常
之
不
满
， 

■18

地
看
若H

^

共
幹
部
是
移
密
同
倩
此
等
 

灣
。
」 

(
續
左
下
角
)

救
我
例
們
a
一 
個
政
權
，
使
到
被
治
人
民
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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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命
痴
牲
通
不
惜
，
也
不
希
望
它
的
存
述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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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贮
權
於
駅
也
就
有
問
題
，
不
知
*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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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一
封
信
，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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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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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是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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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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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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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成
倦
冰
:

"
^
M
e
 

三
高
温
度
也
五
：
低

温

号

八
、

^
.
^

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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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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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也
有
整
项
椎
量
，
去
虚
心
硏
 %

道
 

(*麓
見
一%

了
丁
九
木
三
年
十
弍
月
三
日
婁
高
裕
 

.,?
抑
或4
叫
猥
傅
普
囉
缶

aa
ll
，
「
谑
是
啓
」

金

特
密
一
」
，
「
這
6
 反
革
命
份
子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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